
中韩FTA产地证书申领规则

产品名称 中韩FTA产地证书申领规则

公司名称 杭州创达贸易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份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176号1539室

联系电话 15015226361 19178893536

产品详情

中韩原产地规则，中韩FTA规则，办理中韩FTA产地证

中国的原产地规则

中国原产地规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法律规定，具体实施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
等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适用于实施效惠国待遇、反倾销和反补贴、保
障措施、原产地标记管理、国别数量限制和关税配额等非优惠性贸易措施以及进行政府采购和贸易统计
等活动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实施优惠性贸易措施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不适用该条例，
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

进出口企业要享受中韩FTA规定的优惠关税，必须在进出口通关时提交相关原产地证明。因此，原产地
证明是企业能否享受自贸协定下优惠关税的主要依据，正确理解自贸协定规定的原产地证明规则，将对
企业积极适用优惠关税、减少关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中韩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是指在施加、征收、减免和进出口物品的通关过程中，按照优惠贸易协定等规则而确定物品生产
、加工和制造的地区或国家。换言之，原产地是指特定物品生长、生产、制造或加工的国家，又指产品
的国籍。

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一般包括原产地标准、直运规则和书面证明要求。有些区域贸易安排，尤其是自由贸
易区对原产地规则的内容还有其他更细致的规定，如原产地累计条款、微量条款和吸收原则、包装规则
和监管等规则等。效初的原产地规则主要是为了海关征税和进行贸易统计，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等区
域性贸易组织的大量涌现使原产地规则已由一种非歧视的海关技术规则转化为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工具。
原产地规则作为区域贸易协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正日益加强。



韩国原产地规则的相关法律体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关税法》为主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另一种是以《对外贸易法》为主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除《关税法》外，优惠原产地规则还有《FTA履
行关税特例法》《南北交流合作的相关法律》等。其中，FTA关税特例法对优惠原产地证明、核查程序
及处罚规则等做出了额外的详细规定。

  在自贸协定的原产地规则章节中，对原产货物的判定标准做出了具体规定。原产货物主要包括3大类
：第1类是一方完全获得的货物；第2类是全部使用原产材料生产的货物；第3类是使用进口非原产材料在
一方经过实质性加工的货物。对于第3类情况，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清单对全税则所有5205个6位子目（2
012版HS）逐一制定原产地标准（见表）。

 

直接运输标准

中韩FTA在3.14条中规定了直接运输标准，申明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缔约方原产货物，应当在缔约方之间
直接运输，且规定了货物运经一个或多个非缔约方时仍被视为在成员方之间直接运输的情况。如货物的
转运被证明是基于地理原因或者仅出于运输需要考虑，货物在非缔约方未进入贸易或消费领域，且除装
卸、因运输原因而分装，或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所需的处理外，货物在非缔约方未经任何其他处理等情
况，虽然货物经过非缔约方国家或地区仍会认定为直接运输。同时，3.14条还规定了在非缔约方临时储
存的，货物在储存期间必须处于非缔约方海关监管之下，停留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效长不得超过6个月
的时间限制。

原产地证明颁发机关

2015年12月1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质检总局关于受理签发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原产地证书的公告》（2015年第146号）指出：“依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国家法律有关规定，申请人可
以向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各地方分会申请签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原
产地证书，随附上述证书的出口货物依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在韩国享受优惠关税待遇。对于2015年1
2月20日处于运输过程中、在缔约方或在海关仓库暂存的出口货物，申请人可于2016年3月19日前申请补
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上述公告明确规定，中国颁发原产地证书的机构为各地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各地方分会。

其他相关规定

当原产货物进口后，进口商可以在进口之日起1年内申请退还该货物未享受优惠关税待遇而多付的税款和
保证金。进口商想要享受该待遇，必须以在进口时向海关正式申报以此作为享受优惠关税待遇为前提。
对完税价格不超过700美元或该缔约方币值等额的一批次原产货物免予要求提交原产地证书，并给予优惠
关税待遇。

此外，中韩FTA还规定了原产地核查的内容，即进口方海关可以按规定顺序进行核查。 根据规定进口方
海关可以要求进口商提供进口货物原产地相关的信息，要求出口方海关核查货物的原产资格，向出口方
海关提出对出口方的出口商或者生产商开展核查访问等。出口方海关应自收到核查请求之日起6个月内，
向进口方海关反馈核查结果。进口方海关应自接到出口海关反馈核查结果之日起3个月内，将所核查货物
是否具备原产资格的决定通知出口方海关。如进口方海关对出口方海关反馈的核查结果不满意，进口方
海关可对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工作场所开展核查访问，出口方海关须全程陪同。

 结论

根据中韩FTA的关税减让规定，5年内取消关税的塑料加工产品关税自2016年1月1日起，从以前8%降低为
4.8%，10年内取消关税的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产品从目前的8%降低为6.4%。进出口企业利用原产地证
明申请并适用优惠关税迫在眉睫。中韩FTA的优惠税率规定适用“谁申请谁适用”的原则，这也给企业



提出了积极利用规则的要求。

另外，目前韩国已经与52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协定, 此次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后，韩国与世界三大经济圈均
签署了自贸协定，成为自贸协定的枢纽国家。中国企业可以利用韩国的这一特殊地位，积极开拓韩国市
场，并利用韩国市场将更多的中国产品输出到与韩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中韩FTA”）自2004年开展民间层面的可行性研究开始，在经历11年和两
国14轮艰苦磋商后，效终于2015年6月1日正式签署。2015年12月9日，中韩双方共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

作为全球效大贸易国和第9大贸易国，中韩FTA的签署不仅展现了双边合作的极高水平，也是我国迄今为
止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效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效大的自贸协定。

中韩自贸协定从生效当天（2015年12月20日）就有958种韩国商品进入中国时实现零关税，4125个中国商
品进入韩国时实现零关税。适用关税减让的商品在实施当日进行第—次降税，2016年1月1日第2次降税，
因此对于国内进出口企业来说，确认本公司与韩国交易的商品是否适用自贸协定的减让关税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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